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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思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02）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学科教学（思政）领域充分发挥我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优势，注重师范性和综合性、基础

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突出教学与教研并重，把目标定位在培

养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专门人才。本领域拥有一支专业

素质高、长期置身于或高度关注中学思想政治教学实践与研

究的专业师资队伍，师资队伍结构合理，教学与科研力量雄

厚，研究成果丰硕，特色鲜明。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及省

部级课题 30 余项，获得中央统战部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

创新成果奖 1 项、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6 项，山东高校优

秀科研成果奖 5 项、全省高校思政教育优秀成果奖 6 项、全

省统战理论政策研究优秀成果特等奖 1 项。现拥有导师 30

人，教授 9 人，副教授 21 人。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和思想政治

教育前沿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

质的中学政治课程专任教师。 

具体要求为：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

关爱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二）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教育专业和政

治学科专业基础，了解教育专业和政治学科专业前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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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三）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胜任并能创造性

地开展教育教学。 

（四）具有较强的政治专业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善于发

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五）具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能有效运用数

字化技术手段和资源开展政治专业教育教学工作。 

（六）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七）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学科教学（思政）专业领域（方

向）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

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主要在实践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应坚持实际应用

导向。 

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

和研究工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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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教学、项目式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

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

外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基

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本专业构建体现专业学位实践创新特点的课程体系，注

重专业化、体系化与科学化，在专业选修课程开设、学术前

沿讲座等方面积极引入校外资源，鼓励和引导学生利用多样

化的国内外高校和专业机构的课程资源。 

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课程设置严格执行《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

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全国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文件，

并充分彰显我校教育硕士培养特色。所有课程教学计划在一

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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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英语（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思想政治学科发展前沿专题（2 学分） 

④思想政治教育测量与评价（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 

思想政治学科素养专题（2 学分） 

教师专业化与职业发展（2 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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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教育专业类课程 

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2 学分）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2 学分） 

教育政策与法规（2 学分） 

③专业特色类课程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2 学分） 

意识形态理论专题研究（2 学分）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 学分） 

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修 1 门。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2 门主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非

师范类研究生，须补修教师教育主干课程教育学概论、发展

与教育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论，如已取得教师资格

证，可以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补修课程成

绩必须合格但不计学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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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设

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本理论

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评价的课

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格，非学

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核不合格

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示重修。

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申请延期

毕业。研究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提前

办理缓考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公共

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生只能参加

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参

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学

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中学开展实践教学时

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相

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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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应在第

一学年内完成。 

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

（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在第一

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践教

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习为主、

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中学政治教学相关。 

2.专业实践考核 1 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 学期进行，成

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参照《聊城大学研究生中期筛

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

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中

学政治教育、教学的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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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在教育实习前完成。论文开题须举

行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

至少有一位行业兼职导师参加，未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写作

阶段，须重新开题。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证一年时间。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应

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案等。

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

第 5 学期 12 月份前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校和学院组织同行专家对其学位论文进行严格、认真的预

审，预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专家

意见修改论文，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

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以进行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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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中学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按照《聊城大学硕

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件要

求进行。 

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学院负责具

体制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陈欢欢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刘子平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刘子平 

分管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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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思政）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申请免
修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

院 
 

22030103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考查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

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

院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

院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

院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030201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教材

研究 
2 32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4030202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设计与
实施研究 

2 32 1 考试  

24030203 
思想政治学科发展前沿专

题 
2 32 1 考试  

24030204 思想政治教育测量与评价 2 32 1 考试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 

24030205 思想政治学科素养专题 2 32 1 考查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学科素养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30206 教师专业化与职业发展 2 32 2 考查 

24030207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

潮 
2 32 2 考查 

24030208 
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教育专业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30209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2 32 2 考查 

24030210 教育政策与法规 2 32 2 考查 

24030211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

史 
2 32 2 考查 

专业特色
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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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24030212 意识形态理论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至少选
修 1 门） 

24030213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 32 2 考查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

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030214 教育学概论 0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非师范类
专业补修 

24030215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32 1 考试 

24030216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论 0 48 2 考试 

22030133 马克思主义哲学 0 32 1 考试 跨学科或
同等学力
补修 2203013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0 32 1 考试 

培养 

环节

（11 学

分） 

前沿讲座 1  1-5 考查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训练 1 16 2 考查  

微格教学 0.5 8 2 考查  

课例分析 0.5 8 2 考查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2 考查  

教育实习 4  3-4 考查  

教育研习 1  2-4 考查  

专业实践考核 1  5 考查  

中期筛选 1  4 考查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家获得学

位或学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有效期内可根

据学校相关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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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15）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2012 年聊城大学开始招收小学教育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生。本专业领域现有导师 28 人，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19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21 人，山东省教学名师 1 人，山东

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2 人。教学与科研力量雄厚，研究成

果丰硕，近五年，本专业教师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30 余

项，在高层次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 17 部，发表核心及以上期

刊论文 50 余篇，获山东省社科奖 8 项，获省级以上教学成

果奖 12 项，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4 项。 

本专业领域充分发挥小学教育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的

优势，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服务地方基础教育高质量

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师德高尚、专业知识基础扎实、专业能

力过硬的高素质卓越小学教师为目标，注重基于校地协同培

养机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质量逐年提高，近

五年，10 名毕业生获得校级、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奖、优秀硕

士学位论文等奖励，3 名学生被国内知名高校录取为博士研

究生，入职毕业研究生也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 

二、培养目标 

培养造就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基础扎实、勇于创新

教学、善于综合育人和具有终身学习发展能力的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高层次小学教育教学人才。 

培养具体要求为：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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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积极进取，勇于创新，恪

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二）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扎

实的专业基础，了解小学教育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了解党

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三）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胜任并创造性地

开展小学教育教学工作。 

（四）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善于发现、分析

和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五）具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能有效运用数

字化技术手段和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六）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七）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小学教育专业领域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

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主要在实践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应坚持实际应用

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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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

和研究工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

例教学、项目式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

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

外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

基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满足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注重专业

化、体系化与科学化。 

构建体现小学教育实践创新特点的课程体系，强化实验

实践类、研究方法类、技术发展前沿类等课程的设置。  

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课程设置严格执行《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

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全国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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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并充分彰显我校教育硕士培养特色。所有课程教学计划

在一年内完成。 

（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英语（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小学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②小学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小学教育教学案例分析（2 学分） 

④小学班主任工作（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 

数学史专题（2 学分） 

数学思想方法专题（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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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研究专题（1 学分） 

汉字文化专题（1 学分） 

儿童文学专题（2 学分） 

②教育专业类课程 

教育测量与统计（含 SPSS 应用）（1 学分） 

质性研究（1 学分） 

教育政策与法规（2 学分） 

③专业特色类课程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2 学分） 

小学英语教育专题（2 学分） 

小学科学教育专题（2 学分） 

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修 1 门。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2

门主干课程普通心理学、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非师范

类研究生，须补修教师教育主干课程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

心理学和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论或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如

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以免修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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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补修课程成绩必须合格但不计学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

设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

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

本理论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

评价的课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课程考核分为考试

和考查两种，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格，非学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核不合格者须随下

一级重新修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示重修。成绩不

合格且在毕业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申请延期毕

业。研究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提前

办理缓考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公

共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生只能

参加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应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

学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小学开展实践教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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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相

应学分。 

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在第一

学年内完成。 

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

习（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在

第一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进行，教育研习贯穿

实践教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

习为主、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小学教育教学

相符。 

2.专业实践考核 1 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 学期进行，成

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参照《聊城大学研究生中期筛

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

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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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小

学的教育、教学的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在教育实习前完成。论文开题须举

行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

至少有一位行业兼职导师参加，未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写作

阶段，须重新开题。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证一年时间。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

应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

查研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

案等。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

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应

在第 5 学期 12 月份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校和培养单位组织同行专家对其学位论文进行严格、认真

的预审，预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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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修改论文，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

意后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以进行后续工作。 

（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小学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具体按照《聊城大

学硕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

件要求进行。 

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研究生培养

单位负责具体制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李玉峰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李军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王平 

分管院长：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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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申请免
修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24100101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040306 小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2 3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307 小学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 2 3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308 小学教育教学案例分析 2 3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309 小学班主任工作 2 3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 

24040310 数学思想专题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学科素养
类课程
（根据研
究方向须
选 4 学
分） 

24040311 数学史专题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312 蒙学研究专题 1 16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325 汉字文化专题 1 16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313 儿童文学专题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314 
教育测量与统计（含

SPSS 应用） 
1 16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专业

类课程

（须选 2

学分） 

24040315 质性研究 1 16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316 教育政策法规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317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特色
类课程
（须选 2

学分） 

24040318 小学英语教育专题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319 小学科学教育专题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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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040320 教育学原理 0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非师范类
专业补修 

24040321 儿童发展心理学 0 3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322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或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0 48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323 普通心理学 0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跨学科同
等学力补
修 2404032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培养 

环节

（11 学

分） 

前沿讲座 1  1-5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训练 1 16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微格教学 0.5 8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课例分析 0.5 8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1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实习 4  3-4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研习 1  1-4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实践考核 1  5    

中期筛选 1  4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家获得学

位或学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有效期内可根

据学校相关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理

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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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18）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2019 年聊城大学开始招收学前教育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生。通过近四年的建设发展，本专业领域在教育教学改革、

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研究生的

综合素质较高，实践能力较强。图书馆和资料室拥有丰富的

学前教育类图书、实训教材、专业期刊、数据库和音像资料

等，能够较好地满足本专业领域教学与科研的需要。教师教

育实训中心的各类教育与心理实验和实训设施为开设专业

实验和实训课程提供场所；同时配有舞蹈、钢琴、电钢琴、

电子琴、奥尔夫音乐、书画和手工制作等各类技能实训教室

10 个，练琴房 20 间，教育实习基地 14 个，为本专业领域实

践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硬件保障。 

目前，学前教育专业领域共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5 人，培

养梯队 5 人。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以学科发展为依托，

注重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实践应用，以交叉学科研究拓宽研究

视野，密切关注学前教育研究的国际动态，以独特的视角审

视幼儿园教育理论与实践，寻求解决教育问题的新思路和方

法。 

二、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教育教学实践和

研究能力，从事学前保教工作的复合型、职业型专任教师。

具体要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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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学前教育

事业，关爱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  

（二）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学前教育专业

基础，了解学前教育专业前沿和发展趋势。了解党和国家的

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三）具有较强的保育教育实践能力，胜任并能创造性

地开展学前保育教育工作。  

（四）具有较强的学前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善于发现、

分析和解决学前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五）具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能有效运用数

字化技术手段和资源开展学前教育教学工作。  

（六）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七）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学前教育专业领域（方向）密切

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

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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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主要在实践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应坚持实际应用

导向。 

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

和研究工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

例教学、项目式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

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

外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

基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满足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注重专业

化、体系化与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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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体现学前教育实践创新特点的课程体系，强化实验

实践类、研究方法类、技术发展前沿类等课程的设置。  

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课程设置严格执行《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

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全国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文

件，并充分彰显我校教育硕士培养特色。所有课程教学计划

在一年内完成。 

（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英语（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学前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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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学前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幼儿园班级计划与管理（2 学分） 

④学前教育评价（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6 学分） 

学前儿童观察与分析（2 学分） 

学前科学探究与实验（2 学分） 

学前审美与艺术教育（2 学分） 

②教育专业类课程（6 学分） 

中外学前教育论著导读（2 学分） 

学前教育法规与政策（2 学分） 

教育统计与测量（含 SPSS）（1 学分） 

质性研究（1 学分） 

③专业特色类课程（6 学分） 

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2 学分） 

学前游戏及案例分析（2 学分） 

学前教育热点透析（2 学分） 

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修 1 门。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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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2

门主干课程学前卫生学、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非

师范类研究生，须补修教师教育主干课程学前教育学、学前

心理学和学前课程论，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以免修学前

教育学、学前心理学课程。补修课程成绩必须合格但不计学

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设

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本理论

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评价的课

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

格，非学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

核不合格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

示重修。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

申请延期毕业。研究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

者，须提前办理缓考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

批准（公共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

生只能参加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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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应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

学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幼儿园开展实践教学

时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

相应学分。 

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应在第

一学年内完成。 

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

（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在第一

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践教

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习为主、

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学前教育相关。 

2.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 学期进行，

成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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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参照《聊城大学研究生中期筛

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

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学前教育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幼

儿园的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在教育实习前完成。论文开题须举

行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

至少有一位行业兼职导师参加，未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写作

阶段，须重新开题。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证一年时间。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应

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案等。

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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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应

在第 5 学期 12 月份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学院

首先将其学位论文送校外专家进行预盲审，预盲审不合格者

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盲审通过后由学校和学院学位评定委员

会共同组织同行专家评委（至少一名校外专家）对其学位论

文进行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论文，经导

师、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后送校研究生处进行文字

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后续工作。 

（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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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职称的幼儿园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按照《聊城大学

硕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件

要求进行。 

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按照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

养方案（修订）”的统一要求，由学校统一布置，学院具体制

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周平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李军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王平 

分管院长：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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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申请免

修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24040410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040411 学前课程与教材研究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412 
学前教育活动设计与实

施研究 
2 3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413 幼儿园班级计划与管理 2 3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414 学前教育评价 2 3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 

24040415 学前儿童观察与分析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学科素养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40416 学前科学探究与实验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417 幼儿审美与艺术教育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418 中外学前教育论著导读 2 32 1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专业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40419 学前教育法规与政策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420 
教育统计与测量（含

SPSS） 
1 16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421 质性研究 1 16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422 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2 32 1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特色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40423 学前游戏及案例分析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424 学前教育热点透析 2 32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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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040425 学前教育学 0 48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非师范类

专业补修 
24040426  学前心理学 0 48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427 学前课程论 0 3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40428 学前卫生学 0 48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跨学科同

等学力补

修 24040429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 

专业发展 
0 3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培养 

环节

（11

学分） 

前沿讲座 1  1-5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训

练 
1 16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微格教学 0.5 8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课例分析 0.5 8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2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实习 4  3-4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研习 1  2-4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实践考核 1  5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中期筛选 1  4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家获得学

位或学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有效期内可根

据学校相关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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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语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03）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学科教学（语文）系统地研究中学语文教学过程的理论

和实践，为中学语文教学培养优质的语文师资。本领域拥有

专业资料室、微格教学实验室，为学科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物

质条件；学院设有中学教育实习实践基地，为学生培养提供

了稳定的场所。以“1235”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阅读技

能、普通话与演讲技能、写作技能、书法技能、中学语文教

学能力”五项全能培训体系为优势特色。 

1996 年该学科被确定为山东省重点学科，2005 年被评

定为“山东省十五强化建设学科”，2006 年被评定为“山东

省十一五强化重点建设学科”并开始招生研究生。学科点成

员先后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获国家级优秀教学

成果一等奖 1 项，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山东省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 项，教育部三等奖 1 项。本领域

有较强的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现拥有导师 30 人，教授 10

人，副教授 13 人，高级教师 3 人。 

二、培养目标 

旨在造就普通中学从事相关课程教学的复合型、职业型

专任教师。具体要求为：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

关爱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二）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教育专业和



36 
 

学科专业基础，了解教育专业和学科专业前沿和发展趋势。

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三）具有较强的语文教育实践能力，胜任并能创造性

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四）具有较强的语文教育教学能力，善于发现、分析

和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五）具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能有效运用数

字化技术手段和资源开展教学工作。 

（六）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七）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学科教学（语文）专业领域（方

向）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

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主要在实践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应坚持实际应用

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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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

和研究工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

例教学、项目式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

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

外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基

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满足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注重专业

化、体系化与科学化。建构体现教育硕士实践创新特点的课

程体系，强化实验实践类、研究方法类、技术发展前沿类等

课程的设置。 

学院根据相关要求，结合自身师资优势与学科传统，专

业课采取专题化、模块化的方式设置，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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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专业选修课程注重学生的知识拓展与能力提升，注

重高阶性与应用性。 

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课程设置严格执行《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

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全国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文

件，充分彰显我校教育硕士培养特色。所有课程教学计划在

一年内完成。 

（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英语（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语文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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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语文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语文学科基础与前沿问题（2 学分） 

④语文学科教育测量与评价（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专业选修课包含以下三类课程，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

修 1 门： 

学科素养类课程 

①汉字教学研究（1 学分） 

②语文高考研究（1 学分） 

③语文解读学研究（1 学分） 

④中国语文教育理论（2 学分） 

⑤比较语文教育研究（2 学分） 

⑥语文学习理论与方法（2 学分） 

教育专业类课程 

①教育政策与法规（1 学分） 

②基础教育改革研究（2 学分） 

③中学心理健康教育案例研究（2 学分） 

④中外教育简史（2 学分） 

⑤语文教育史论（2 学分） 

专业特色类课程 

①语文教学艺术研究（2 学分） 

②文学经典鉴赏（2 学分） 

③名师讲语文（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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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公共选修课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2 门主干课程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非师范类研究

生，须补修教师教育主干课程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和语文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

可以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课程。补修课程成

绩必须合格但不计学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设

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本理论

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评价的课

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

种，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格，非学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

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核不合格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

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示重修。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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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申请延期毕业。研究生因病或

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提前办理缓考申请，经任

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公共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

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生只能参加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应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

学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中学开展实践教学时

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相

应学分。 

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应在第

一学年内完成。 

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

（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一般在

第一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

践教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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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中学数学教学相关。 

2.专业实践考核 1 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 学期进行，成

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参照《聊城大学研究生中期筛

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

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中

学语文的教育、教学等的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在教育实习前完成。论文开题须举

行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

至少有一位行业兼职导师参加，未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写作

阶段，须重新开题。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证一年时间。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应

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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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案等。

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

第 5 学期 12 月份前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院首先将其学位论文送校外专家进行预盲审，预盲审不合

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盲审通过后由学校和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共同组织同行专家评委（至少一名校外专家）对其学

位论文进行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论文，

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后送校研究生处进行

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后续工作。 

（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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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学前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按照《聊城大学硕

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件要

求进行。 

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研究生培养

单位负责具体制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孔令辉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卢军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卢军 

分管院长：殷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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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语文）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申请免
修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24060101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考查 文学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060201 语文课程与教材研究 2 32 1 考查 文学院  

24060202 
语文学科基础与前沿问
题 

2 32 1 考查 文学院  

24060203 
语文教学设计与实施研
究 

2 32 2 考查 文学院  

24060204 
语文学科教育测量与评
价 

2 32 2 考查 文学院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 

24060205 教育政策与法规 1 16 1 考查 文学院 

教育专业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60206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2 32 1 考查 文学院 

24060207 
中学心理健康教育案例
研究 

2 32 1 考查 文学院 

24060208 中外教育简史 2 32 1 考查 文学院 

24060209 语文教育史论 2 32 2 考查 文学院 

24060210 汉字教学研究 1 16 2 考查 文学院 

学科素养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60211 语文高考研究 1 16 2 考查 文学院 

24060212 语文解读学研究 1 16 2 考查 文学院 

24060213 中国语文教育理论 2 32 2 考查 文学院 

24060214 比较语文教育研究 2 32 2 考查 文学院 

24060215 语文学习理论与方法 2 32 2 考查 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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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24060216 文学经典鉴赏 2 32 2 考查 文学院 特色专业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60217 语文教学艺术研究 2 32 2 考查 文学院 

24060218 名师讲语文 2 32 2 考查 文学院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060224 教育学概论 0 48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非师范类
专业补修 

24060225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48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60221 
语文学科课程标准与教
材研究 

0 48 2 考试 文学院 

24060222 中国文学史 0 48 2 考试 文学院 跨学科或
同等学力
补修 24060223 中国现代文学史 0 48 2 考试 文学院 

培养 

环节
（11

学分） 

前沿讲座 1 0 1-5 考查 文学院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训
练 

1 16 2 考查 文学院  

微格教学 0.5 8 2 考查 文学院  

课例分析 0.5 8 2 考查 文学院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0 1 考查 文学院  

教育实习 4 0 3-4 考查 文学院  

教育研习 1 0 1-4 考查 文学院  

专业实践考核 1 0 5 考查 文学院  

中期筛选 1 0 4 考查 文学院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家获得学
位或学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有效期内可根
据学校相关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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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英语）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08）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学科教学（英语）依托聊城大学设置最早、办学实力最

强的国家级一流本科建设专业英语专业，师资队伍强大，现

有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 18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13 人、

博士 6 人，2 人获全国模范教师，4 人获全国优秀教育硕士

指导教师称号，4 人获聊城大学教学名师及师德标兵称号。

教学研究、科学研究成果丰富，近年来共承担各类课题 50 余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4 项，省级科研、教研项目 20 余项，校级科研、教研项目近

30 项。出版专著、教材 2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获

省、厅级教研、科研奖励 10 余项。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英语教育最新成果和前沿理论，具有较强的英

语教育实践和研究能力，素质过硬，从事普通中学英语课程

教学的复合型、职业型专任教师。具体培养目标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关

爱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教育专业和英语

专业基础，了解教育专业和英语专业前沿和发展趋势，了解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3．具有较强的英语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胜任并能

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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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有较强的英语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善于发现、分析

和解决中学英语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5. 具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能有效运用数字化

技术手段和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6．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7．能较为熟练地阅读英语专业的外文文献。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

人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学科教学（英语）专业领域

（方向）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

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主要在实践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应坚持实际应用

导向。 

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

和研究工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

例教学、项目式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

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

外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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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基

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满足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注重专业

化、体系化与科学化。 

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课程设置严格执行《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

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全国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文

件，并充分彰显我校教育硕士培养特色。所有课程教学计划

在一年内完成。 

（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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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汉语言文学基础（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中学英语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②中学英语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基本问题研究（2 学分） 

④外语学科研究方法（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 

中外语言对比（2 学分） 

实用文体学（2 学分） 

第二语言习得（2 学分） 

②教育专业类课程 

英语课堂教学实操（2 学分） 

英语课堂教学评价与反思（2 学分） 

英语教育测量与评价（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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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专业特色类课程 

英语教师行动研究（2 学分） 

英语教学个案研究（2 学分） 

英语教学扎根理论及现象学研究（2 学分） 

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修 1 门。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2 门主干课程，包括高级英语、英汉翻译。非师范类研究生，

须补修 3 门教师教育主干课程，包括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

育心理学和英语教学论，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以免修教

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补修课程成绩必须合格但不

计学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

设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

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

本理论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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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课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

合格，非学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

程考核不合格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

课程显示重修。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

修者，应申请延期毕业。研究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

参加考试者，须提前办理缓考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学

院主管领导批准（公共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后，方可缓

考。缓考研究生只能参加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计

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应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

学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中学开展实践教学时

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相

应学分。 

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在第一

学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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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

习（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在

第一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进行，教育研习贯穿

实践教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

习为主、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中学英语教学

相关。 

2.专业实践考核环节 1 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 学期进

行，成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

论文答辩。 

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参照《聊城大学研究生中期筛

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

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中

学英语的教育、教学的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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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在教育实习前完成。论文开题须举

行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

至少有一位行业兼职导师参加，未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写作

阶段，须重新开题。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证一年时间。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

应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

查研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

案等。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

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

第 5 学期 12 月份前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校和培养单位组织同行专家对其学位论文进行严格、认真

的预审，预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

专家意见修改论文，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

意后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以进行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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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

高级职称的中学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按照《聊城大

学硕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

文件要求进行。 

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研究生培养

单位负责具体制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孟令新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刘风山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李维滨 

分管院长：刘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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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英语）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6 2 考试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24070220 汉语言文学基础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24070201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2 考查 外国语学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

育 
2 32 1 考试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070202 
中学英语课程与教材

研究 
2 32 2 考试 

外国语学院 

 

24070203 
中学英语教学设计与

实施研究 
2 32 2 考试  

24070204 
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

基本问题研究 
2 32 2 考查  

24070205 外语学科研究方法 2 32 1 考查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 

24070206 中外语言对比 2 32 1 考查 

外国语学院 

学科素养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70207 实用文体学 2 32 1 考查 

24070208 第二语言习得 2 32 1 考查 

24070209 英语课堂教学实操 2 32 2 考查 

外国语学院 

教育专业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70210 
英语课堂教学评价与

反思 
2 32 2 考查 

24070211 英语教育测量与评价 2 32 2 考试 

24070212 英语教师行动研究 2 32 1 考查 

外国语学院 

专业特色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70213 英语教学个案研究 2 32 1 考查 

24070214 
英语教学扎根理论及

现象学研究 
2 3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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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070215 教育学概论 0 32 2 考试 

外国语学院 

非师范类

专业补修 
24070216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32 2 考试 

24070217 英语教学论 0 32 2 考试 

24070218 高级英语 0 32 2 考试 跨学科或

同等学力

补修 24070219 英汉翻译 0 32 2 考试 

培养 

环节

（11

学分） 

前沿讲座 1  1-5 考查 

外国语学院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

训练 
1 16 1 考查  

微格教学 0.5 8 2 考查  

课例分析 0.5 8 2 考查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1-2 考查  

教育实习 4  3-4 考查  

教育研习 1  1-4 考查  

专业实践考核 1  5 考查  

中期筛选 1  3 考查  

备注： 

1.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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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美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13）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聊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于 1989 年招收美术教育专科

生；1993 年招收美术教育本科生；2002 年招收课程与教学论

（美术）硕士研究生；2012 年招收学科教学（美术）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 

本领域现有专任教师 6 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5

名，有博士学位者 5 名。 

学科教学（美术）依托山东省文化科技重点实验室、山

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基地、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地 4 个省级

平台。拥有专业创作室、多媒体教室；建有版画、雕塑陶艺、

设计艺术、美术馆等实训室；建立了多个写生、考察、实践

基地。学校藏有专业图书 1.7 万册，专业期刊 77 种，“世界

艺术鉴赏库”数据库 1 个。 

本领域具有三方面特色优势：一是多维度构建培养体系，

实现大众化教育下的精英培养；二是基于丰厚的民间美术文

化资源，建设了融教学与科研于一体的高水平教学实践平台；

三是整合教育资源，办符合社会需求的“新师范”美术教育。 

二、培养目标 

本领域立足黄河、运河国家战略坐标区域，依托学校多

学科交叉优势，凸显区域文化资源保护、研究与创新应用特

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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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守；系统掌握美术知识与技能、美术教育理论以及美术教

学方法；具有良好的美术教育研究能力；能够胜任中学美术

教学任务的高素质美术教师。具体培养目标为：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

关爱学生。具备良好的师德素养和教育情怀，具有坚定的教

师职业信念，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为人师表，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二）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教育专业和

美术学科专业基础，具备先进的美术教育理念，了解教育专

业和美术学科专业前沿和发展趋势。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

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依法执教意识。 

（三）具有较强的美术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具备娴熟的

教学设计能力、教学组织与实施能力。 

（四）具有较强的美术教育教学研究能力，能在现代教

育理论指导下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发现、分析和解决美术

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五）具有较强的数字化美术教育教学能力，能熟练使

用常用教学软件及线上课程建设平台，能有效运用数字化技

术手段和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六）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去适应社会与

教师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七）掌握一门外语，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

文献，有良好的文献检索、梳理和鉴别能力，具有良好的学

术道德，掌握教育研究论文写作方法。 



60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学科教学（美术）专业领域（方

向）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

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本领域研究生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

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

成，专业实践主要在实践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应

坚持实际应用导向。 

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

和研究工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

例教学、项目式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

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

外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基

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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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高素质美术中学教师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

以课程体系支撑能力培养，满足职业需求，以综合素养和应

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体现专业化、体系化和科学化。 

构建体现教育硕士实践创新特点的课程体系，实现“三

习贯通”，强调研习课程引领作用；围绕高素质中学美术教师

“美育”能力提升，设置地域美术、美术校本课程开发相关

课程；强化学生教研能力培养，设置教育研究方法与相关研

究专题课程。 

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课程设置严格执行《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

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全国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文

件。所有课程教学计划在一年内完成。 

（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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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英语（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中学美术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②中学美术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中学美术课程设计与开发（2 学分） 

④中学美术教育与美育专题（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2 学分） 

中学美术专业技法（2 学分） 

②教育专业类课程 

教育哲学基础（2 学分） 

美术学科基础与前沿研究（2 学分） 

③专业特色类课程 

艺术传播与展览策划（2 学分） 

现当代艺术思潮（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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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资源专题（2 学分） 

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修 1 门。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中国美术简史、艺术

学概论 2 门主干课程。非师范类研究生，须补修教师教育主

干课程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和美术课程与教学

论，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以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

育心理学课程。补修课程成绩必须合格但不计学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设

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本理论

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评价的课

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

种，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格，非学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

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核不合格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

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示重修。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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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申请延期毕业。研究生因病或

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提前办理缓考申请，经任

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公共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

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生只能参加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入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应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

学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中学开展实践教学时

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相

应学分。 

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应在第

三学期完成。 

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

（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在第三

学期进行，教育实习在第四学期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践教

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习为主、

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中学数学教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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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实践考核 1 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 学期进行，成

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参照《聊城大学研究生中期筛

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研究生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

研成果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 

（一）论文选题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中

学美术教育、教学的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在教育实习前完成。研究生须在第

3 学期参加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

工作计划。开题报告会至少有一位行业兼职导师参加，未通

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须重新开题。学位论文从通过

开题论证到答辩间隔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 12 个月。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应

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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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案等。

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

第 5 学期 12 月份前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校和学院组织同行专家对其学位论文进行严格、认真的预

审，预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专家

意见修改论文，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

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以进行后续工作。 

（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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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中学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按照《聊城大学硕

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件要

求进行。 

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学院具体制

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潘娜、刘辉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史秀娜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张兆林 

分管院长：史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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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美术）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申请免
修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24080103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

育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080401 
中学美术课程与教材
研究 

2 32 2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24080402 
中学美术教学设计与

实施研究 
2 32 2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24080404 
中学美术课程设计与
开发 

2 32 2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24080406 
中学美术教育与美育

专题 
2 32 2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 

24080129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2 32 1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学科素养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80403 中学美术专业技法 2 32 2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24080407 教育哲学基础 2 32 2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教育专业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80405 

美术学科基础与前沿

研究 
2 32 1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24080130 艺术传播与展览策划 2 32 1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专业特色

类课程（至
少选修 1

门） 

24080133 现当代艺术思潮 2 32 1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24080131 地域文化资源专题 2 32 2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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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080409 教育学概论 0 32 1 考试 
美术与设计学
院 

非师范类
专业补修 

24080410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32 1 考试 
美术与设计学
院 

24080411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0 32 2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24080137 中国美术史 0 32 1 考试 
美术与设计学
院 

跨学科或
同等学力
补修 24080408 艺术学概论 0 32 2 考试 

美术与设计学
院 

培养 

环节

（11 学

分） 

前沿讲座 1  1-5 考查 

美术与设计学
院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 学 技 能

训练 
1 16 2 考查  

微格教学 0.5 8 2 考查  

课例分析 0.5 8 2 考查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2 考查  

教育实习 4  3-4 考查  

教育研习 1  2-4 考查  

专业实践考核 1  5 考查  

中期筛选 1  3 考查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家获得学

位或学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有效期内可根

据学校相关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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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历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09）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本领域是在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学术硕士学位点历史

课程与教学论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2012 年开始招收

并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本领域已建立起一支校内外结合的师资队伍，师资力量

雄厚。现有校内导师 19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11 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占导师队伍的 95%。其中 1 人为山东省泰山

学者青年专家，2 人为山东省中青年学术骨干，1 人为山东省

教学名师，1 人为齐鲁文化英才，1 人为山东省师德标兵。校

外导师 11 人，均为中学高级教师。其中 1 人为全国基础教育

名师，2 人为全国优秀教师，2 人为山东省特级教师。 

本领域在基础课程教学方面优势明显，同时为学生提供

丰富的教学实习实践指导平台，人才培养效果突出，几十名

研究生在各类教学技能大赛获奖，整体就业率显著提升。 

二、培养目标 

旨在造就普通中学从事历史课程教学的复合型、职业型

专任教师。具体培养目标为：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

关爱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二）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教育专业和学

科专业基础，了解历史学与历史教学论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

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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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胜任并能创造性

地开展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工作。 

（四）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善于发现、分析

和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五）具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能有效运用数

字化技术手段和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六）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七）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学科教学（历史）专业领域（方

向）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

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主要在实践基地完成，学位论文坚持实际应用导向。 

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

和研究工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

例教学、项目式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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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

外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

基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满足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注重专业

化、体系化与科学化。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课程设置严

格执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订）》《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全国教育硕士教学

指导委员会文件。 

（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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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英语（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中学历史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②中学历史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教学信息视觉设计（2 学分） 

④中学历史教育测量与评价（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2 学分） 

史料研读与利用（2 学分） 

②教育专业类课程 

中国教育史（2 学分） 

外国教育史（2 学分） 

③专业特色类课程 

      中国政治史专题（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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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史专题（2 学分） 

      中国思想史专题（2 学分） 

      中国社会史专题（2 学分） 

      世界古代史专题（2 学分） 

      世界近代史专题（2 学分） 

      世界现代史专题（2 学分） 

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修 1 门。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领域大学本科阶段

2 门主干课程（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非师范类研究生，须

补修教师教育主干课程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和中

学历史课程教学论，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以免修教育学

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补修课程成绩必须合格但不计学

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设

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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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本理论

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评价的课

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格，非学

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核不合格

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示重修。

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申请延期

毕业。研究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提前

办理缓考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公共

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生只能参加

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邀请教学名师，围绕学科教学（历史）专业前沿发展的

实践性课题开设前沿讲座。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前沿讲座不

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等，主

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普通中学开展实践教

学时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

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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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在第一

学年内完成。 

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

（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在第一

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践教

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习为主、

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中学历史教学相关。 

2.专业实践考核 1 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 学期进行，成

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具体要求参照《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

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具体要求参照《聊城大学研究

生中期筛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

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中

学历史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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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在教育实习前完成。论文开题须举

行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

至少有一位行业兼职导师参加，未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写作

阶段，须重新开题。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证一年时间。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应

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案等。

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

第 5 学期 12 月份前完成。 

（四）论文预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院首先将其学位论文送校外专家进行预盲审，预盲审不合

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盲审通过后由学校和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共同组织同行专家评委（至少一名校外专家）对其学

位论文进行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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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后送校研究生处进行

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后续工作。 

（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中学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具体按照《聊城大

学硕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

件要求进行。 

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学院负责具

体制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倪鹏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贾中福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赵少峰 

分管院长：王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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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历史）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申请免
修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24090100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090101 
中学历史教学设计与实
施研究 

2 32 1 考试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24090102 教学信息视觉设计 2 32 1 考试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24090103 
中学历史课程与教材研
究 

2 32 2 考试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24090104 
中学历史教育测量与评
价 

2 32 2 考试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 

24090105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2 32 1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学科素养
类 课 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90106 史料研读与利用 2 32 1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24090107 中国教育史 2 32 1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教育专业
类 课 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090108 外国教育史 2 32 1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24090201 中国政治史专题 2 32 2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专业特色
类 课 程
（至少选
修 2 门） 

24090202 中国经济史专题 2 32 2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24090203 中国思想史专题 2 32 2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24090204 中国社会史专题 2 32 2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24090301 世界古代史专题 2 32 2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24090302 世界近代史专题 2 32 2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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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24090303 世界现代史专题 2 32 2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090109 教育学概论 0 32 1 

考试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非师范类
专业补修 

24090110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32 1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24090111 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0 32 2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24090112 
中国通史（至少一个学
期） 

0 32 1-2 
考试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跨学科或
同等学力
补修 24090113 

世界通史（至少一个学
期） 

0 32 1-2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培养 
环节
（11

学分） 

前沿讲座 1  1-5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训
练 

1 16 2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微格教学 0.5 8 2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课例分析 0.5 8 2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2 

考查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教育实习 4  3-4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教育研习 1  2-4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专业实践考核 1  5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中期筛选 1  3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家获得学
位或学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有效期内可根
据学校相关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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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数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04）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学科教学（数学）依托课程与教学论（数学）专业从 2009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至今已有十余届百余名研究

生顺利毕业。 

本专业领域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从事中学数学教育教学

研究的专业师资队伍，现有导师 13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

授 5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6 人，聊城大学校级教学名师 1 人，

教学新星 2 人。近来年编写教材 4 部，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40

多篇，主持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

学训练”1 门、山东省研究生教学案例库项目 3 项。学院建

有技能实训室、录播室，研究生都配备自习室工位，为学习、

科研和实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培养目标 

立足山东，面向全国，培养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的具有现代教育理念、数学学科教学理论和较强的教

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中学数学专任教师。具体要

求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关爱

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教育专业和数学

专业基础。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3.具有较强的数学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胜任并创造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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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数学教育教学工作。 

4.具有较强的数学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善于发现、提出、

分析和解决数学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5.具有良好的信息技术素养，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

能力，能有效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和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6.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

能力。 

7.能较为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学科教学（数学）专业领域（方

向）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

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的校内实训在校内进行，见习、实习在实践基地完成，学位

论文应坚持实际应用导向。 

实行双导师制，聘任有经验的中学高级教师担任指导教

师，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和研究工作。根

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例教学、项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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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分利用互联网等

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相结合的混合

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

基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满足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注重专业

化、体系化与科学化。强化实践类、研究方法类、技术发展

前沿类等课程的设置，构建起体现教育硕士实践创新特点的

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严格执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

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

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全

国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文件。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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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课程（除前沿讲座外）教学计划在一年内完成。 

（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英语（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中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②中学数学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数学教育测量与评价（2 学分） 

④数学教育论文选读（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 

现代数学与中学数学（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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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史与数学文化（2 学分） 

②教育专业类课程 

教育统计与评价（2 学分） 

中学课堂管理（2 学分） 

③专业特色类课程 

数学软件（2 学分） 

数学教育心理学（2 学分） 

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修 1 门。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主干课程数学分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非师范类研究生，

须补修教师教育主干课程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和

数学教学论，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以免修教育学概论、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课程。补修课程成绩必须合格但不计学

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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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设

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本理论

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评价的课

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格，非学

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核不合格

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示重修。

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申请延期

毕业。研究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提前

办理缓考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公共

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生只能参加

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应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

学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每次活动均应有记

录，要形成 500 字以上的心得体会，研究生辅导员负责考核

评价。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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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中学开展实践教学时

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相

应学分。 

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配合各

种技能比赛活动，在第一学年内完成。 

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

（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在第一

学期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内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践

教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习为主、

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中学数学教学相关。 

2.专业实践考核环节 1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学期进行，

成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 

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具体要求参照《聊城大学研究

生中期筛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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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

研成果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中

学数学教育教学的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应在教育实习前完成。论文开题须

举行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

划，通过开题论证后方可撰写学位论文，未通过者不可进入

论文写作阶段，须重新开题。学位论文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

证一年时间。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应

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案等。

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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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

第 5 学期 12 月份前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院首先将其学位论文送校外专家进行预盲审，预盲审不合

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盲审通过后由学校和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共同组织同行专家评委（至少一名校外专家）对其学

位论文进行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论文，

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后送校研究生处进行

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后续工作。 

（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中学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具体按照《聊城大

学硕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

件要求进行。 

修满规定学分、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颁发硕士研究

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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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研究生培养

单位负责具体制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房元霞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夏建伟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夏建伟 

分管院长：陈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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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数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6 2 考试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申请免修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

院 
 

24100101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考查 
数学科学学

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

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2 1 考试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100102 
中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
究 

2 32 1 考查 

数学科学学

院 

 

24100103 
中学数学教学设计与实

施研究 
2 32 2 考试  

24100104 数学教育测量与评价 2 32 2 考试  

24100105 数学教育论文选读 2 32 1 考查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 

24100106 中学数学思想方法 2 32 2 考查 数学科学学
院 

学科素养类
课程（至少
选修 1 门） 24100107 数学史与数学文化 2 32 2 考查 

24100108 教育统计与评价 2 32 2 考查 数学科学学
院 

教育专业类
课程（至少
选修 1 门） 24100109 中学课堂管理 2 32 2 考查 

24100110 数学软件 2 32 1 考查 数学科学学
院 

专业特色类
课程（至少
选修 1 门） 24100111 现代数学与中学数学 2 32 2 考查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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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管理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

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100112 教育学概论 0 32 1 考试 

数学科学学
院 

非师范类专
业补修 

24100113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32 1 考试 

24100114 数学教学论 0 32 1 考试 

24100115 数学分析 0 80 1 考试 跨学科或同
等学力补修 2410011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 48 1 考试 

培养 

环节

（11

学分） 

前沿讲座 1 - 1-5 考查 
数学科学学
院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训
练 

1 16 1-2 考查 

数学科学学
院 

 

微格教学 0.5 8 2 考查  

课例分析 0.5 8 2 考查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 1 考查  

教育实习 4 - 3-4 考查  

教育研习 1 - 1-4 考查  

专业实践考核 1 - 5 考查 数学科学学
院 

 

中期筛选 1 - 4 考查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家获得学

位或学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有效期内可根

据学校相关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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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物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05）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聊城大学是全国最早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学校之

一，学科教学（物理）2010 年开始招生，主要培养基础教育

学校高素质专任物理教师。学科教学（物理）目前有硕士研

究生导师 5 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4 人，另有兼职导师

5 人。本领域软硬件设施齐全，能够满足教育、教学和科研

需要。近几年编写教材、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40 多篇（部）。

本领域以基础教育专业需求为导向，依托“田家炳”杯教育

硕士教学技能大赛等大赛平台，强化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训练，培养的学生专业基础扎实、教学实践能力较强、

教学研究能力较高，目前已毕业学生一次就业率 100%，90%

以上成为一线优秀中学物理教师。 

二、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现代教育观念，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和系统专业

知识，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普通中学从事

物理课程教学的复合型、职业型专任教师。具体目标为：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教育事

业，关爱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 

（二）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教育专业和物

理学科专业基础，了解教育专业和学科专业前沿和发展趋势。

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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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胜任并能创造性

地开展中学物理教育教学工作。 

（四）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善于发现、分析

和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五）具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能有效运用数

字化技术手段和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六）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七）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学科教学（物理）专业领域（方

向）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

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主要在实践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应坚持实际应用

导向。 

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

和研究工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

例教学、项目式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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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

外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

基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满足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注重专业

化、体系化与科学化。 

构建体现教育硕士实践创新特点的课程体系，强化实验

实践类、研究方法类、技术发展前沿类等课程的设置。 

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实验类课程 32 学时为 1 学

分。课程设置严格执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

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

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全

国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文件。所有课程教学计划在一年

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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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英语（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中学物理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②中学物理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现代物理与中学物理（2 学分） 

④物理教育测量与统计（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专业选修课包含以下三类课程，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

修 1 门：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   

教育文献选读（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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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方法教育（2 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1 学分）   

②教育专业类课程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 学分） 

班级管理（2 学分） 

③专业特色类课程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研究（2 学分）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课标研修（2 学分）   

中学物理专题研究（1 学分）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公共选修课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2 门主干课程（物理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法研究、力学）。非师

范类研究生，须补修教师教育主干课程教育学概论、发展与

教育心理学和物理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法研究，如已取得教师

资格证，可以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课程。补

修课程成绩必须合格但不计学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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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

格，非学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

核不合格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

示重修。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

申请延期毕业。研究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

者，须提前办理缓考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

批准（公共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

生只能参加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应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

学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中学开展实践教学时

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相

应学分。 

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应在第

一学年内完成。 

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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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一般在

第一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

践教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习为

主、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中学物理教学相关。 

2.专业实践考核环节 1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学期进行，

成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 

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参照《聊城大学研究生中期筛

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

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中

学物理教育教学的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在教育实习前完成。论文开题须举

行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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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位行业兼职导师参加，未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写作

阶段，须重新开题。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证一年时间。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应

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案等。

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

第 5 学期 12 月份前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校和培养单位组织同行专家对其学位论文进行严格、认真

的预审，预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

专家意见修改论文，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

意后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以进行后续工作。 

（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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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中学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具体按照《聊城大

学硕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

件要求进行。 

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学院负责具

体制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赵汝木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赵汝木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王明红 

分管院长：刘才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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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物理）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

课（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申请免
修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24110701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学位 

基础

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 

必修

课（8

学

分） 

24110702 
中学物理课程与教材研

究 
2 32 1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24110703 
中学物理教学设计与实

施研究 
2 32 2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24110704 现代物理与中学物理 2 32 2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24110705 物理教育测量与统计 2 32 2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专业 

选修

课（8

学

分） 

24110706 教育文献选读 2 32 1 考查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学科素养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110707 物理科学方法教育 2 32 2 考查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24110708 创新创业教育 1 16 2 考查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24110709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 考查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教育专业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110710 班级管理 2 32 2 考查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24110711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研究 2 32 2 考查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专业特色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110712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课

标研修 
2 32 1 考查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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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24110713 中学物理专题研究 1 16 2 考查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公共 

选修

课（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补修

课

（不

计学

分） 

24110714 教育学概论 0 36 1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非师范类
专业补修 

24110715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36 1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24110716 
物理课程标准与教材教

法研究 
0 36 1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24110716 
物理课程标准与教材教

法研究 
0 36 1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跨学科或
同等学力
补修 24110717 力学 0 48 1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培养 

环节

（11

学

分） 

前沿讲座 1  1-5 考查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训练 1 16 1-2 考查  

微格教学 0.5 8 1 考查  

课例分析 0.5 8 2 考查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1-2 考查  

教育实习 4  3-4 考查  

教育研习 1  1-4 考查  

专业实践考核 1  5 考查  

中期筛选 1  4 考查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

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家获得学位或学

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有效期内可根据学校相关

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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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化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06）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始建于 1974 年，是我校最早设

置的六个专业之一，化学专业现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拥有化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化学学科 2011 年进

入全球科研机构 ESI 排名前 1%。 

本领域依托化学学科，于 2004 年开始培养全日制教育

硕士研究生。近 20 年来，为基础教育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的化学教学和化学教研人才。本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为化学课

程与教学研究，现有专任教师 10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6 人，硕士生导师 6 人，行业兼职硕士生导师 10 人，人员组

成和学历结构合理，科研、教学成果成绩显著。开设化学教

学论、化学教育研究方法、化学教育测量与评价、化学教育

前沿、化学教学设计与实施等专业课程，近年来承担国家及

省级教学研究项目 10 余项，发表教研论文 50 余篇。近 5 年，

全日制教育硕士在读期间共获得国家级、省级教学技能类比

赛三等奖以上奖励 20 余项。 

二、培养目标 

本领域培养师德高尚、掌握现代教育理论、扎实化学专

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中学高素质

专任化学教师。具体培养目标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关爱

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教育专业和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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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了解教育专业和化学专业前沿和发展趋势。了解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3.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胜任并能创造性地开

展教育教学。  

4.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善于发现、分析和解

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5.具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能有效运用数字化

技术手段和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6.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7.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学科教学（化学）专业领域（方

向）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

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主要在实践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应坚持实际应用

导向。 

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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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工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

例教学、项目式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

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

外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

基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满足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注重专业

化、体系化与科学化。 

构建体现教育硕士实践创新特点的课程体系，强化实验

实践类、研究方法类、技术发展前沿类等课程的设置。 

课程每 16学时为 1学分，实验类课程 32学时为 1学分。

课程设置严格执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制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23年 8月修订）》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全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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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文件，并充分彰显我校教育硕士培养

特色。所有课程教学计划在一年内完成。 

（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英语（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化学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②化学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化学教育测量与评价（3 学分） 

④化学教育前沿（1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 

化学实验教学研究（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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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概论（1 学分） 

化学教育研究方法概论（1 学分） 

②教育专业类课程 

教育资源设计与开发（2 学分） 

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2 学分） 

学校管理与班主任工作（2 学分） 

教研活动组织与管理（2 学分） 

③专业特色类课程 

化学化工前沿（1 学分） 

现代测试技术（1 学分） 

项目式教学研究（1 学分） 

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修 1 门。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2 门主干课程大学化学（含实验）和化工基础（含实验）。非

师范类研究生，须补修教师教育主干课程教育学概论、发展

与教育心理学和化学教学论，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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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课程。补修课程成绩必须

合格但不计学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设

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本理论

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评价的课

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格，非学

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核不合格

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示重修。

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申请延期

毕业。研究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提前

办理缓考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公共

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生只能参加

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应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

学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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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中学开展实践教学时

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相

应学分。 

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在第一

学年内完成。 

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

（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在第一

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践教

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习为主、

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中学化学教学相关。 

2. 专业实践考核 1 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 学期进行，成

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参照《聊城大学研究生中期筛

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

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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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中

学化学、教学的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在教育实习前完成。论文开题须举

行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

至少有一位行业兼职导师参加，未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写作

阶段，须重新开题。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证一年时间。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应

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案等。

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

第 5 学期 12 月份前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校和培养单位组织同行专家对其学位论文进行严格、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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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审，预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

专家意见修改论文，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

意后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以进行后续工作。 

（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中学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具体按照《聊城大

学硕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

件要求进行。 

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学院负责具

体制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张骞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张宪玺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张宪玺 

分管院长：孔祥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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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化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申请免修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24120301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120302 化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2 32 2 考试 化学化工学院  

24120303 
化学教学设计与实施研
究 

2 32 1 考试 化学化工学院  

24120304 化学教育测量与评价 3 48 2 考试 化学化工学院  

24120305 化学教育前沿 1 16 1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每

一类至

少选修

1 门） 

24120306 化学实验教学研究 1 16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学科素养类
课程（至少
选修 1 门） 

24120307 科学教育概论 1 16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24120308 化学教育研究方法概论 1 16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24160215 教育资源设计与开发 2 32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教育专业类
课程（至少
选修 1 门） 

24160214 
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

合 
2 32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24140208 学校管理与班主任工作 2 32 2 考查 
地理与环境学
院 

24140209 教研活动组织与管理 2 32 2 考查 
地理与环境学
院 

24120309 化学化工前沿 1 16 1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专业特色类
课程（至少
选修 1 门） 

24120310 现代测试技术 1 16 1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24120311 项目式教学研究 1 16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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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120312 教育学概论 0 48 1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非师范类专
业补修 

24120313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48 1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24120314 化学教学论 0 32 1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24120315 大学化学（含微格实验） 0 48 1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跨学科或同
等学力补修 24120316 化工基础（含实验） 0 48 1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培养 

环节

（11

学分） 

前沿讲座 1 - 1-5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训
练 

1 16 1-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微格教学 0.5 8 1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课例分析 0.5 8 1-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 1-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教育实习 4 - 3-4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教育研习 1 - 1-4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专业实践考核 1 - 5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中期筛选 1 - 4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

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家获得学位或学

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有效期内可根据学校相

关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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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地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10）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学科教学（地理）依托课程与教学论（地理）专业从

2009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至今已有十余届百余

名研究生顺利毕业。 

本专业领域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从事中学地理教育教学

研究的专业师资队伍，现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25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19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14 人（2 人在职读博），

聊城大学教学名师 2 人，师德标兵 2 人。近来年编写教材 4

部，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129 余篇，主持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 门、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 3 门、全国研究生教学案例库项

目 1 项、山东省研究生优质课程 2 门，山东省研究生教研项

目 3 项。学院拥有山东省“十二五”重点学科、“十三五”

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有教学技能实训室、录播室，研究

生配备自习室工位，与重点中学共建教育实践基地，为研究

生学习、科研和实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培养目标 

立足山东，面向全国，培养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的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地理学科教学理论和较强的教

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中学地理专任教师。具体要

求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关爱

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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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教育专业和地理

专业基础。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3.具有较强的地理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胜任并创造性地

开展地理教育教学工作。 

4.具有较强的地理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善于发现、提出、

分析和解决地理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5.具有良好的信息技术素养，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

能力，能有效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和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6.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

能力。 

7.能较为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学科教学（地理）专业领域（方

向）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

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的校内实训在校内进行，见习、实习在实践基地完成，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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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应坚持实际应用导向。 

实行双导师制，聘任有经验的中学高级教师担任指导教

师，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和研究工作。根

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例教学、项目式

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分利用互联网等

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相结合的混合

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

基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满足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注重专业

化、体系化与科学化。强化实践类、研究方法类、技术发展

前沿类等课程的设置，构建起体现教育硕士实践创新特点的

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严格执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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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

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全

国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文件。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

所有课程（除前沿讲座外）教学计划在一年内完成。 

（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英语（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中学地理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②中学地理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中学地理课程教育测量与评价（2 学分） 

④全球变化科学（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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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专业选修课包含以下三类课程，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

修 1 门：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 

信息技术辅助地理教学（2 学分） 

地理教育专题研究（2 学分） 

②教育专业类课程 

学校管理与班主任工作（2 学分） 

教研活动组织与管理（2 学分） 

③专业特色类课程 

地理科学研究进展（2 学分） 

地理学野外实习与研学 （2 学分）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主干课程地理信息系统概论、中国地理。非师范类研究生，

须补修教师教育主干课程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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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以

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补修课程成绩必须合

格但不计学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设

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本理论

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评价的课

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格，非学

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核不合格

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示重修。

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申请延期

毕业。研究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提前

办理缓考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公共

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生只能参加

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应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

学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每次活动均应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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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要形成 500 字以上的心得体会，研究生辅导员负责考核

评价。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中学开展实践教学时

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相

应学分。 

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中学地理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

配合各种技能比赛活动，在第一学年内完成。 

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

（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在第一

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内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践

教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习为主、

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中学地理教学相关。 

2、专业实践考核 1 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 学期进行，成

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具体要求参照《聊城大学研究

生中期筛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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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成果 

研究生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

研成果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中

学地理教育教学的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应在教育实习前完成。论文开题须

举行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

划，通过开题论证后方可撰写学位论文，未通过者不可进入

论文写作阶段，须重新开题。学位论文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

证一年时间。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应

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案等。

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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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

第 5 学期 12 月份前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院首先将其学位论文送校外专家进行预盲审，预盲审不合

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盲审通过后由学校和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共同组织同行专家评委（至少一名校外专家）对其学

位论文进行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论文，

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后送校研究生处进行

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后续工作。 

（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中学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具体按照《聊城大

学硕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

件要求进行。 

修满规定学分、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颁发硕士研究

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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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研究生培养

单位负责具体制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曾阳梅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刘子亭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张保华 

分管院长：刘子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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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地理）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 申 请 免
修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

院 
 

24140201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考查 
地理与环境

学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

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

院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

院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

育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

院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140202 
中学地理课程与教材

研究 
2 32 1 考试 

地理与环境

学院 
 

24140203 
中学地理教学设计与

实施研究 
2 32 1 考试 

地理与环境
学院 

 

24140204 
中学地理课程教育测

量与评价 
2 32 2 考试 

地理与环境

学院 
 

24140205 全球变化科学 2 32 1 考试 
地理与环境

学院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 

24140206 
信息技术辅助地理教

学 
2 32 2 考查 

地理与环境
学院 

学科素养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140207 地理教育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地理与环境
学院 

24140208 
学校管理与班主任工

作 
2 32 2 考查 

地理与环境

学院 

教育专业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140209 教研活动组织与管理 2 32 2 考查 
地理与环境
学院 

24140210 地理科学研究进展 2 32 2 考查 
地理与环境
学院 

专业特色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140211 
地理学野外实习与研

学 
2 

64(2

周） 
2 考查 

地理与环境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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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

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140212 教育学概论 0 32 1 考试 
地理与环境
学院 

非 师 范 类
专业补修 

24140213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32 1 考试 
地理与环境
学院 

24140214 
地理学科课程标准与

教材研究 
0 32 1 考试 

地理与环境
学院 

24140215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 0 48 1 考试 
地理与环境
学院 

跨学科或
同等学力
补修 24140216 中国地理 0 96 1 考试 

地理与环境
学院 

培养 

环节

（11

学分） 

前沿讲座 1  1-5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
训练 

1 16 1-2    

微格教学 0.5 8 1-2    

课例分析 0.5 8 1-2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1-2    

教育实习 4  3-4    

教育研习 1  3-4    

专业实践考核 1  5    

中期筛选 1  4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

家获得学位或学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

有效期内可根据学校相关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

育心理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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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生物）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07）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学科教学（生物）专业方向属于生物学和教育学的交叉

研究领域，主要探讨中学生物学课程教学的一般规律及应用，

旨在培养具备把握生物学教学理论发展动态、熟练运用现代

教育技术手段、开拓生物学科教育实践研究能力的高素质中

学生物学教师。本领域依托于生命科学学院建设，2012 年开

始招生，现有专任教师 11 人，教授 3 人，副教授 8 人，师资

队伍结构合理。教学与科研力量雄厚，承担了《生物学教学

论》、《中学生物学教学设计》和《中学生物学探究实验》三

门山东省优质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建设，每年发表教育类学

术论文 20 余篇；创新实践教学模式，聘请优秀中学教师参与

实践教学，以赛促练，在全国“田家炳”杯教育硕士教学技能

大赛和山东省师范生从业技能大赛等多项赛事中屡获佳绩；

人才培养成效显著，研究生就业率达 99%，向省内外输出了

大批优秀中学生物教师，为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做出重要

贡献。 

二、培养目标 

本领域旨在培养普通中学从事生物学课程教学的复合

型、职业型专任教师，具体培养目标如下：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

关爱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具有为基础教育发展服务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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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备中学生物学教学所必备的教育教学理论、方

法和技能，掌握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和时代要求的先进教育理

念，了解生物教育专业和学科专业前沿和发展趋势。 

（三）具有扎实的生物学知识体系和较强的教学设计、

实施和评价能力，胜任并能创造性地开展生物学教育教学工

作。 

（四）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熟悉中学生物教

育改革的发展趋势，养成多维度、多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

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五）具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能够熟练使用

现代化的教学技术、工具和资源开展生物学教育教学工作。 

（六）具有较强的自主专业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形成终

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 

（七）能较为熟练地阅读生物教育专业的外文文献，了

解国际生物学教育教学发展趋势，基本具备借鉴和交流教学

研究成果的能力。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学科教学（生物）专业领域（方

向）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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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城大

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主要在实践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应坚持实际应用

导向。 

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

和研究工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

例教学、项目式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

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

外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一）成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导师负责相结合的

指导方式。研究生在选定导师后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个人

学习与研究计划，并在入学三个月内提交学院备案。 

（二）课程学习环节采用课堂参与、小组研讨、案例教

学、合作学习、模拟教学等方式，提高实践能力。 

（三）实践教学环节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其中校

外实践教学需在实习单位完成，实习结束后提交教育实践总

结报告。 

（四）实行校内校外双导师制，校外导师一般由中学有

经验的高级教师担任，负责教学实践的指导与实施。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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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基

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满足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体现教育

硕士的实践创新特点，强化实践类、研究方法类和发展前沿

类课程，注重专业化、体系化与科学化。 

课程设置落实《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制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

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

文件精神，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实验类课程 32 学时为

1 学分，所有课程教学计划在一年内完成。 

（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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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英语（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中学生物学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②中学生物学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2 学分） 

③生物学教育测量与评价（2 学分） 

④中学生物学教学方法研究（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 

生物进化论 

生物学科基础与前沿专题 

②教育专业类课程 

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与设计 

中学生物教学改革与研究 

③专业特色类课程 

信息技术与生物教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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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 

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修 1 门。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2 门主干课程（普通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非师范类研究生，

须补修教师教育主干课程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和

生物学课程教学论，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以免修教育学

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课程。补修课程成绩必须合格但不

计学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设

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本理论

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评价的课

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格，非学

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核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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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示重修。

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申请延期

毕业。研究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提前

办理缓考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公共

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生只能参加

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参

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学

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中学开展实践教学时

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相

应学分。 

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在第一

学年内完成。 

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

（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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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内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践

教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习为主、

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中学生物教学相关。 

2.专业实践考核 1 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 学期进行，成

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参照《聊城大学研究生中期筛

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

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中

学生物学教育、教学的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学位论文开题在教育实习前完成。通过开题报告会的形

式进行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至少有一位行业兼职

导师参加，未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须重新开题。

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证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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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应

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案等。

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

第 5 学期 12 月份前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院首先将其学位论文送校外专家进行预盲审，预盲审不合

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盲审通过后由学校和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共同组织同行专家评委（至少一名校外专家）对其学

位论文进行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论文，

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后送校研究生处进行

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后续工作。 

（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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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中学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具体按照《聊城大

学硕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

件要求进行。 

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研究生培养

单位负责具体制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黄会明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王春明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贾泽峰 

分管院长：王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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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生物）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申请免

修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24150301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150302 
中学生物学课程与教材

研究 
2 32 1 考试 生命科学学院  

24150303 
中学生物学教学设计与

案例分析 
2 32 1 考试 生命科学学院  

24150304 生物学教育测量与评价 2 32 2 考试 生命科学学院  

24150305 生物学教学方法研究 2 32 2 考试 生命科学学院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 

24150306 生物进化论  2 32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素养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150307 

生物学科基础与前沿专

题 
2 32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24150308 
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与

设计 
2 32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教育专业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150309 

中学生物教学改革与研

究 
2 32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24150310 
信息技术与生物教学整

合 
2 32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专业特色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150311 

生物校本课程开发与实

施 
2 32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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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150312 教育学概论 0 32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非师范类

专业补修 
24150313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32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24150314 生物学课程教学论 0 32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24150315 普通生物学 0 32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跨学科或

同等学力

补修 24150316 分子生物学 0 32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培养 

环节

（11

学分） 

前沿讲座 1  1-5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训

练 
1 16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微格教学 0.5 8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课例分析 0.5 8 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1-2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教育实习 4  3-4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教育研习 1  1-4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专业实践考核 1  5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中期筛选 1  4 考查 生命科学学院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家获得学

位或学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有效期内可根

据学校相关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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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14）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聊城大学教育技术学学科创建于 1993 年，是省内最早

开设的教育技术学科之一。自 2009 年起，该学科开始招收专

业硕士研究生，并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一直处于全省

15 个同类学科的三甲行列。目前，该学科共有专职教师 15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1 人，副高级职称 11 人，中级职称 3 人。

已获得博士学位者 6 人，在读博士 1 人。 

该学科教学与科研条件良好，建有多媒体技术、现代教

育技术、教育资源开发、学习分析等实验室，并配备多种高

端设备，总值达 1700 余万元。依托本学科建立的教育与传媒

技术实验教学中心被评为山东省首批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该学科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结合，在信息技术

教学研究、教育资源开发等领域形成研究特色，承担了多项

重要科研项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培养目标 

培养基础教育学校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相关课程

教学和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复合型、职业型专任教师。具体培

养目标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关

爱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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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教育专业和信息

技术学科专业基础，了解教育专业和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前沿

和发展趋势，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3．具有较强的信息技术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胜任并能创

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4．具有较强的信息技术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善于发现、

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5．具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能有效运用数字

化技术手段和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6．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7．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领域的外文文献。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现代教育技术专业领域（方向）

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

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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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实践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应坚持实际应用

导向。 

（一）实行“双导师制”和导师组联合培养。由校内专

业教师担任第一导师，是硕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聘请基

础教育一线教师担任行业导师，负责教学实践、教学研究能

力的培养。并由校内专业教师组成导师组，导师组配合导师

全程参与硕士生的指导工作，发挥集体培养优势。 

（二）教学实践训练。包括教学基本技能训练、课堂讲

授微格教学训练、多媒体教学资源制作训练、中小学校实习

独立授课、指导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等。 

（三）案例式课程学习方式。联合教育行业导师，结合

中小学实际教学案例，开展教学观摩、案例设计、案例分析、

专题研讨、研究性学习。 

（四）混合式学习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

术手段，开展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注

重课内与课外学习相结合，关注学生的主动学习与创新学习。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4 学分。 

学位课程（23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7 学分）、学位

基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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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满足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注重专业

化、体系化与科学化。 

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课程设置严格执行《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

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等全国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文

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按照信息技术和通用技

术教师执教要求，并结合了人工智能辅助教育等最新现代教

育技术前沿。所有课程教学计划在一年内完成。 

（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1.学位课（23 学分） 

（1）公共必修课（7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英语（2 学分） 

⑤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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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信息技术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②信息技术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教学系统设计（2 学分） 

④教育资源设计与开发（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专业选修课包含以下三类课程，每一类课程学生至少选

修 1 门。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 

数字化教学环境与应用（2 学分） 

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前沿（2 学分） 

②教育专业类课程 

  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2 学分） 

  信息技术发展前沿（1 学分） 

③专业特色类课程 

  学术文献导读（2 学分） 

  教育研究数据的处理与分析（2 学分）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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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学习的科学与技术、教育传播学 2 门主干课程。非师范类研

究生，须补修教师教育主干课程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和信息技术教学论，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以免修教

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课程。补修课程成绩必须合格

但不计学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设

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本理论

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评价的课

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

种，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格，非学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

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核不合格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

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示重修。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

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申请延期毕业。研究生因病或

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提前办理缓考申请，经任

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公共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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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生只能参加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应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

学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中小学或中等职业学

校开展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

教学任务可获得相应学分。 

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在第一

学年内完成。 

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

（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在第一

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践教

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习为主、

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现代教育技术（信息技术、

通用技术）教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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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实践考核 1 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 学期进行，成

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参照《聊城大学研究生中期筛

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

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中

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教学的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在教育实习前完成。论文开题须举

行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

至少有一位行业兼职导师参加，未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写作

阶段，须重新开题。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证一年时间。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应

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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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

第 5 学期 12 月份前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院首先将其学位论文送校外专家进行预盲审，预盲审不合

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盲审通过后由学校和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共同组织同行专家评委（至少一名校外专家）对其学

位论文进行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论文，

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后送校研究生处进行

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后续工作。 

（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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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中学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具体按照《聊城大

学硕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

件要求进行。 

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研究生培养

单位负责具体制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杨丽娟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徐连荣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郭峰 

分管院长：秦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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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7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申请免
修 

24160101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160211 
信息技术课程与教材研
究 

2 32 2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24160212 
信息技术教学设计与实
施研究 

2 32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24160213 教学系统设计 2 32 2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24160215 教育资源设计与开发 2 32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 

24160225 数字化教学环境与应用 2 32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学科素养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160227 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前沿 2 32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24160214 
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

合 
2 32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教育专业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160229 信息技术发展前沿 1 16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24160222 学术文献导读 2 32 1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专业特色
类课程
（至少选

修 1 门） 
24160223 

教育研究数据的处理与

分析 2 32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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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160233 教育学概论 0 32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非师范类
专业补修 

24160234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32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24160235 信息技术教学论 0 32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24160231 学习的科学与技术 0 32 1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跨学科或

同等学力
补修 24160232 教育传播学 0 32 2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培养 

环节

（11

学分） 

前沿讲座 1  1-5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训
练 

1 16 1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微格教学 0.5 8 1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课例分析 0.5 8 1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1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教育实习 4  3-4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教育研习 1  1-4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专业实践考核 1  5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中期筛选 1  4 考查 传媒技术学院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家获得学

位或学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有效期内可根

据学校相关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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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音乐）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5111） 

一、专业类别（领域）简介 

学科教学（音乐）方向现有导师 3 人，其中副教授 3 人，

博士研究生 2 人。自 2011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以来，共培养硕士研究生 34 人，目前已毕业 28

人。培养的毕业生全部在高校及中学教学一线工作。培养质

量高，学生能力强，得到用人单位高度评价，为区域音乐教

育事业做出贡献。 

学院拥有 3600 多平方米的专业技能实训中心，音乐厅、

电子钢琴室、多功能排练厅、舞蹈室、双排键室、MIDI 音乐

室、录音棚、智慧教室等教学实训场所设施完备。学院还藏

有丰富的专业图书，杂志和 1 万余张音像资料，为教学、科

研提供了优良的环境与条件。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

究能力的高素质中学音乐教师。具体要求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关爱

学生。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教育专业和学科

专业基础，了解教育专业和学科专业前沿和发展趋势。了解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3.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胜任并能创造性地开

展教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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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善于发现、分析和解

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5.具有较强的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能有效运用数字化

技术手段和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6.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7.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

员。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学科教学（音乐）专业领域（方

向）密切相关。 

四、学制 

实行以基本学制为基础的弹性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为

5 年。延期学习期间，培养经费自筹。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

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按照《聊城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

（聊大校发〔2017〕60 号）执行。 

五、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

主要在实践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应坚持实际应用

导向。 

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

和研究工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

例教学、项目式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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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

外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 

六、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培养环节、补修

课程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45 学分。 

学位课程（24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8 学分）、学位基

础课（8 学分）、专业必修课（8 学分）。 

非学位课程（10 学分）包括公共选修课（2 学分）、专业

选修课（8 学分）。 

培养环节（11 学分）包括前沿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专业实践考核（1 学分）、中期筛选（1 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课程设置 

（一）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满足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注重专业

化、体系化与科学化。 

课程体系体现教育硕士实践创新特点，强化实践类、研

究方法类、技术发展前沿类等课程的设置。课程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课程设置严格执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

等全国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文件。所有课程教学计划在

一年内完成。 

（二）课程类型与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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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课（2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1 学分） 

④英语（2 学分） 

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⑥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2）学位基础课（8 学分） 

①教育原理（2 学分） 

②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③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④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3）专业必修课（8 学分） 

①中学音乐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②中学音乐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2 学分） 

③中学音乐教育教学方法（一）（2 学分） 

④中学音乐教育教学方法（二）（2 学分） 

2.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专业选修课（8 学分） 

①学科素养类课程 

合唱排练与协作（2 学分） 

键盘即兴编创与协作（2 学分） 

②教育专业类课程 

现当代音乐教学法研究（2 学分） 



155 
 

音乐教育发展前沿专题（2 学分） 

③专业特色类课程 

音乐分析（2 学分） 

电脑音乐（2 学分） 

每一类课程学生须选修 1 门。 

（2）公共选修课（2 学分） 

①生活中的美学（2 学分） 

②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2 学分） 

③研究生特色体育（2 学分） 

④科技伦理专题研究（2 学分） 

⑤哲学与人生（2 学分） 

⑥区域国别学概论（2 学分） 

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须选修 1 门。 

3.补修课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主干课音乐学概论和视唱练耳课程。非师范类研究生，须补

修教师教育主干课程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和音乐

课程教学论，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以免修教育学概论、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课程。补修课程成绩必须合格但不计学

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考核方式采取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调查报告、教学设

计、实践（实验）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教育硕士运用基本理论

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基于评价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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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格，非学

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成绩合格获得学分。课程考核不合格

者须随下一级重新修读，学习成绩单中此门课程显示重修。

成绩不合格且在毕业资格审查前未完成重修者，应申请延期

毕业。研究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提前

办理缓考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公共

课需经研究生处批准）后，方可缓考。缓考研究生只能参加

该课程下一轮次的考试。 

八、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是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前沿讲座、专业实践、专

业实践考核、中期筛选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培养环节不

计学时，计学分。 

（一）前沿讲座（1 学分） 

前沿讲座应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10 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

学术会议等，主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 次。 

（二）专业实践与考核（9 学分） 

1.专业实践环节共 8 学分，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

部分。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中学开展实践教学时

间不少于 1 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相

应学分。 

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 学分）、微格

教学（0.5 学分）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在第一

学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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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

（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教育见习在第一

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在第二学年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践教

学全过程。教育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采取集中实习为主、

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实习内容与中学音乐教学相关。 

2.专业实践考核 1 学分，一般安排在第 5 学期进行，成

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 学分，不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详见附件：《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三）中期筛选（1 学分） 

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全面考察研究生思想品

德及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并着重检查研究生培

养计划、专业实践实施情况。参照《聊城大学研究生中期筛

选考核办法（试行）》（聊大校发〔2021〕101 号）。 

（四）科研成果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符合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

的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中

学音乐教育、教学的实践问题。 

（二）论文开题与写作 

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在教育实习前完成。论文开题须举

行开题报告会，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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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位行业兼职导师参加，未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写作

阶段，须重新开题。写作时间原则上应保证一年时间。 

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伦理，遵循研究规范并凸显实践应

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课程开发方案等。

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

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文字表达顺畅、逻辑

清晰，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及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等。 

（三）论文中期检查 

导师组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

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

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

第 5 学期 12 月份前完成。 

（四）论文预盲审和预答辩 

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初进行预答辩，在预答辩前，

学校和培养单位组织同行专家对其学位论文进行严格、认真

的预审，预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根据

专家意见修改论文，经导师、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

意后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以进行后续工作。 

（五）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外审资格申请 



159 
 

第 6 学期 3 月份，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取得参与学位论

文外审的资格。 

（六）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中学教师或教育教学研究人员。按照《聊城大学硕

士学位授予细则》（聊大校发〔2021〕101 号）及相关文件要

求进行。 

十、其他规定 

（一）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研究生培养

单位负责具体制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执行。 

（二）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指导教师或导师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

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拟稿人：潘佩佩 

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组组长：牟艳丽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尹蕾 

分管院长：牟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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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音乐）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8 学

分） 

 

2400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1 16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4000004 英语 2 3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可申请免修 

240000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6 1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24100101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

范 
1 16 1 考查 

音乐与舞蹈学

院 
 

学位 

基础课 

（8 学

分） 

24000005 教育原理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6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7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40000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

教育 
2 3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 

必修课

（8 学

分） 

24210401 
中学音乐课程与教
材研究 

2 32 1 考查 
音乐与舞蹈学
院 

 

24210402 
中学音乐教学设计
与实施研究 

2 32 2 考查 
音乐与舞蹈学
院 

 

24210403 
中学音乐教育教学

方法（一） 
2 32 1 考查 

音乐与舞蹈学

院 
 

24210404 
中学音乐教育教学

方法（二） 
2 32 2 考查 

音乐与舞蹈学

院 
 

专业 

选修课

（8 学

分） 

24210405 合唱排练与协作 2 32 2 考查 
音乐与舞蹈学
院 学科素养类

课程（至少
选修 1 门） 24210406 

键盘即兴编创与协
作 

2 32 2 考查 
音乐与舞蹈学
院 

24210407 
现当代音乐教学法

研究 
2 32 1 考查 

音乐与舞蹈学
院 

教育专业类
课程（至少

选修 1 门） 24210408 
音乐教育发展前沿

专题 
2 32 1 考查 

音乐与舞蹈学
院 

24210409 音乐分析 2 32 2 考查 
音乐与舞蹈学
院 专业特色类

课程（至少
选修 1 门） 24210410 电脑音乐 2 32 2 考查 

音乐与舞蹈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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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选修课

（2 学

分） 

22000011 生活中的美学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2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

化 
2 32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2000013 研究生特色体育 2 32 2 考试 体育学院  

22000014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5 哲学与人生 2 32 2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22000016 区域国别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化学化工学院  

补修课

（不计

学分） 

24210411 教育学概论 0 32 1 考试 
音乐与舞蹈学
院 

非师范类专
业补修 

2421041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32 2 考试 
音乐与舞蹈学
院 

24210413 音乐课程教学论 0 32 2 考试 
音乐与舞蹈学
院 

24210414 音乐学概论 0 32 1 考试 
音乐与舞蹈学
院 跨学科或同

等学力补修 
24210415 视唱练耳 0 32 2 考试 

音乐与舞蹈学
院 

培养 

环节

（11

学分） 

前沿讲座 1 - 1-5 考查 

音乐与舞蹈学
院 

≥10+2 次 

专业实践 

（8 学
分） 

校内实训 

（2 学
分） 

教学技能

训练 
1 16 2 考查  

微格教学 0.5 8 2 考查  

课例分析 0.5 8 2 考查  

校外实践 

（6 学
分） 

教育见习 1 - 2 考查  

教育实习 4 - 3-4 考查  

教育研习 1 - 2-4 考查  

专业实践考核 1 - 5 考查  

中期筛选 1 - 3 考查  

备注： 

1.硕士研究生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或者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5

分、或者参加托福考试成绩 70 分及以上、或者专业英语八级成绩合格、或者在英语国家获得

学位或学习超过一年以上，以上条件均为入学前 3 年内有效。在以上成绩（证书）有效期内

可根据学校相关通知要求申请免修英语，直接获得 2 学分，成绩记 85 分。 

2.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可免修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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